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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市监秦处〔2025〕13039225000049号

当事人：秦皇岛德高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第十九分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392MAEB9NJK9Y 
住所（住址）： 秦皇岛北戴河新区赤洋口三村197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 王贵媛 

2025年7月14日，本局接到投诉称，秦皇岛德高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第十九分公司通过微信群销售激光治疗仪，宣称“高科技、新发明、预防三高”“八分钟净化全身血液、从根源控制三高”等内容。本局于2025年8月1日立案调查。执法人员对师某、李某、于某进行询问调查，围绕当事人涉嫌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确定其违法事实。2025年10月17日案件调查终结。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当事人于2025年2月20日注册营业执照，2025年3月21日进行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2025年6月，武汉某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委托秦皇岛德高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销售其注册的长生之光半导体激光治疗仪，秦皇岛德高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指定当事人试运营销售该治疗仪，当事人通过微信群销售该治疗仪。当事人为提高产品销量，通过组建微信群并在群中宣称“高科技、新发明、预防三高”“八分钟净化全身血液、从根源控制三高”等内容。经查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医疗器械注册信息与当事人提供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及变更文件，该激光治疗仪为第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预期用途）为“WT-JG-1型用于颈部体表照射，WT-JG-2型、WT-JG-3型用于颈部体表及鼻腔照射；用于颈部体表照射，可对颈椎部位起到消炎、缓解疼痛的作用；用于鼻腔照射，可对鼻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及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不具有疾病治疗功能，当事人也不能提供其宣传内容的事实依据。投诉人先行与当事人联系后，当事人退还定金，停止宣传上述内容并解散微信群。经执法人员询问调查、收集证据，当事人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已调查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营业执照、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当事人合法的主体资格。 
2.被委托人师某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任命文件、对其制作的询问笔录各一份，证明自然人身份信息、权限、违法事实。
3.当事人销售员李某的身份证复印件、任命文件、对其制作的询问笔录各一份，证明自然人身份信息及违法事实。
4.秦皇岛德高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质管部经理于某的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任命文件、对其制作的询问笔录各一份，证明该产品销售情况。
5. 长生之光半导体激光治疗仪的照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注册信息截图、医疗器械注册证与变更文件、检验报告、注册人的营业执照、委托加工协议书，被委托生产者的营业执照、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各一份，证明该产品的实际情况。
6.当事人提供的销售记录、随货同行单各一份，证明产品来源和销售情况。
7.秦皇岛德高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与注册人签订的经销授权书、随货同行单各一份，证明产品来源和销售情况。
8.河北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投诉单和投诉人提供的微信群截图各一份，证明本案来源和当事人的违法事实。
9.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图一张，证明当事人系首次违法。
10.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证明执法人员资质。
以上证据已经过相关人员盖章、签字确认。
2025年10月20日，我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秦市监罚告〔2025〕200-04-02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听证权，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任何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该规定，构成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
本案调查终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了修订，于2025年10月15日起施行。其中对虚假宣传的处罚条款为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九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吊销营业执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实施行政处罚，适用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但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法律法规、规章已被修改或者废止，且新的规定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违法的，适用新的规定。”的规定，本案应适用2025年10月15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因此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规定，构成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九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应责令当事人停止上述违法行为，给予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陈述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建议本案适用从轻处罚。因《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目前未对2025年10月15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政裁量权基准作出规定，根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明确区分减轻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一般行政处罚、从重行政处罚的不同情况，准确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二）从轻行政处罚是指在依法可以选择的行政处罚种类和行政处罚幅度内，适用较轻、较少的行政处罚种类或者较低的行政处罚幅度。其中，罚款的数额应当在从最低限到最高限幅度中较低的30%（含本数）以下部分确定。”的规定，建议本案适用30%（含本数）以下罚款数额。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九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现责令当事人停止上述违法行为，经综合研判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罚款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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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5年10月28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三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一份财务科 。
